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579號

抗  告  人  劉映晊

（即受刑人）       

                    籍設桃園市○○區○○里00鄰○○○街0 

                      00號(桃園○○○○○○○○○)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

華民國113年11月5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3591號），提起抗

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

劉映晊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

刑參年陸月。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劉映晊（下稱抗告人）前

因詐欺等案件，先後經法院各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且均確

定在案，有各該刑事判決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

又本件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其判決確定日期為民國112年

12月27日，而如附表編號2至6所示各罪，其等犯罪日期亦在

上開判決確定日期之前。且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

宣告刑得易科罰金，而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宣告刑則均不

得易科罰金，依修正後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第1款之規定，

固不得併合處罰，惟本件係檢察官依抗告人請求聲請定其應

執行之有期徒刑，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依102年1月23日修

正之刑法第50條調查受刑人是否聲請定應執行刑調查表影本

在卷可考。是檢察官以原裁定法院為上開犯罪事實最後判決

之法院聲請定應執行之刑，原裁定法院審核檢察官檢附相關

卷證，認為檢察官之聲請洵屬正當。另經原裁定法院函請抗

告人陳述意見，抗告人函覆希望原裁定法院從輕量刑等語，

有其意見調查表1份在卷可按。爰依抗告人犯罪行為之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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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罪責程度、各罪之關聯性、犯罪情節、次數及行為態樣、

數罪所反應抗告人之人格特性與傾向、對抗告人施以矯正之

必要性暨法律所規定定應執行刑之內部及外部界線等，就其

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為整體非難評價，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

5年5月。另如附表編號5所示併科罰金部分，因無數罪併罰

有二裁判以上，而須定其應執行刑之情形，自應依原宣告之

刑執行之，附此敘明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法院於定執行刑裁定內應敘明足以讓

上級審判斷是否出於法律上恰當之決定性量刑理由，抗告人

始憑以抗辯該定應執行裁定有何不當，上級審憑以審查該裁

定使否有違法或不當，且以學說量刑三階段論裁定原則，即

法院應從相關刑罰法律規定確定法定刑度之刑罰框限，次依

受刑人所犯各罪侵害法益之整體行為責任情狀確定行為責任

框限，再從受刑人整體所犯數罪評價其人格情狀以確定預防

框限，最後在決定應執行刑最終量刑點時，在法定刑罰框限

內判斷受刑人之預防責任，抗告人所犯如原裁定附表所示6

罪均為詐欺類型犯罪，犯罪動機相同，手段類似犯罪時間密

接於1年內，責任非難程度重複程度甚高，自應酌定較低之

應執行刑，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5月，已接近6罪之

宣告刑總和有期徒刑5年7月，且若抗告人未聲請併合處罰，

扣除原裁定附表編號6所示得易科罰金部分，其餘各罪合併

刑期為有期徒刑5年4月，相較原裁定定刑結果反而少1個

月，原裁定法院漏未詳盡說明其量處近最上限刑之理由，實

有責任非難過度重複，逾越責任框限、輕罪重罰影響抗告人

未來復歸社會，致逾越預防框限，量刑法則適用不當之違

法，爰依法提起抗告，請求撤銷原裁定，更為適當之裁定，

並審酌抗告人擔任教會聖職工作，雖為解決家庭生計而一時

思慮偏差行犯詐欺犯罪行為，但抗告人為警查獲後即坦承犯

行，並表達出獄後願分期賠償被害人，一審法院判決後亦未

上訴以節省司法資源，另考量林山田教授提出定執行刑裁定

仍以加重應合併刑期中最重刑期之二分之一原則、黃榮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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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提出數罪併罰應各刑相加後酌減三分之一之建議，抗告人

所犯原裁定附表所示之罪之應執行刑刑度應落於有期徒刑2

年至3年8月為當等語。

三、按刑法總則編第七章有關數罪併罰之規定，係立法者基於刑

事政策之考量，其目的旨在避免數罪累計而處罰過嚴，罪責

失衡，藉此將被告所犯數罪合併之刑度得以重新裁量，防止

刑罰過苛，以保障人權。此由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1

條第5款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

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其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

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

30年，可知定執行刑制度的功能在於授權法官權衡個案，綜

合考量各罪不法程度與行為人的罪責，所定的執行刑既不應

該評價不足，亦不得過度評價，經過充分評價所宣告的執行

刑，必須符合罪責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之要求，倘併合處罰

之複數有期徒刑僅以累加計算合併執行，造成應執行有期徒

刑過長，即會成為過度評價。再者，國家使用刑罰懲罰或矯

治犯罪，必須考慮手段的效益，使用過度的刑罰，會使邊際

效用遞減，未必能達到目的，卻造成犯罪管理的過度花費，

故數罪合併定執行刑的制度，內部功能是依據罪責相當原

則，進行充分而不過度的評價，外部功能則是實現刑罰經濟

的功能（司法院釋字第662號解釋之池啟明、許玉秀大法官

協同意見書參照）。是法院就應併合處罰之數個有期徒刑宣

告定其應執行刑時，不僅應遵守上開所定「以宣告各刑中之

最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30

年」之外部界限，更應受不得明顯違反公平正義、法律秩序

理念及目的之規範。執行刑之酌定，應視行為人所犯數罪之

犯罪類型而定，即倘行為人所犯數罪屬相同之犯罪類型者，

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自應綜合各罪

判斷酌定較低之應執行刑；然行為人所犯數罪雖屬相同之犯

罪類型，但所侵犯者為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之個人

法益，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則較低，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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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定較高之應執行刑；另行為人所犯數罪非惟犯罪類型相

同，且其行為態樣、手段、動機均相似者，於併合處罰時，

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更高，更應酌定較低之應執行刑；反

之，行為人所犯數罪各屬不同之犯罪類型者，於併合處罰

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最低，當可酌定較高之應執行

刑。

四、經查：抗告人因犯如原裁定附表所示各罪，經臺灣臺南地方

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臺灣桃園地

方法院（即原裁定法院）先後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確定，且

附表編號2至6所示之罪，其犯罪時間係在附表編號1所示裁

判確定日（即112年12月27日）前所犯，有各該判決書及本

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又抗告人所犯如原裁定附表編

號6所示之罪係得易科罰金亦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如原裁

定附表編號5所示之罪則係得易服社會勞動但不得易科罰金

之罪，如原裁定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罪則係不得易科罰金亦

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茲檢察官依抗告人請求，就如原裁

定附表編號1至6所示各罪聲請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經原裁

定法院認聲請為正當，就附表編號1至6所示各罪，定其應執

行刑有期徒刑5年5月，係在各宣告有期徒刑之最長期（1年4

月）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即5年7月）以下，經核固未逾

越刑法第51條第5款之外部性界限，經對比亦有所減輕。惟

本件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均為詐欺取財類型犯罪，

　　其中111年8、9月（即原裁定附表編號2至4所示之罪）係擔

任綽號「惠惠」詐欺集團之車手，均屬相同罪質之詐欺行

為，僅係經由不同檢察署、法院起訴、審判，責任非難重複

之程度甚高，因此數罪之整體非難評價即應予減輕，以符合

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罪刑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之

內部界限，予以審酌適當量處應執行刑。原裁定並未充分考

量及此，而過度評價詐欺罪之刑期，而定刑為5年5月，等同

累加編號2至4之所犯各罪之刑度達3年6月，此與一般詐欺案

件就「車手」角色之定刑酌減幅度差異甚大，致罪刑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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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其裁量權之行使，對於公平正義、法律秩序理念及目的

之規範已有所違背，難認妥適。是抗告意旨主張原裁定應執

行刑罰過重等語，為有理由。

五、原裁定既有上開違誤，即屬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原裁定

關於該部分予以撤銷，又原審既已就附表所示之數宣告徒刑

之執行刑為實體審酌，本院自為裁定並未損及受刑人之審級

利益，且為免發回原裁定法院重新裁定徒增司法資源之耗

費，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後段規定自為裁定。本件檢察

官依受刑人請求，聲請就附表所示各罪定其應執行刑，雖原

裁定附表編號1至4、原裁定附表編號5、原裁定附表編號6所

示之罪分別為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亦不得易科罰金、得易服社

會勞動但不得易科罰金、得易科罰金亦得易服社會勞動之

罪，依修正後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規定，原不得就原裁定

附表之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亦不得易科罰金、得易服社會勞動

但不得易科罰金、得易科罰金亦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刑定應

執行刑，惟抗告人表明願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定應執行

刑，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依102年1月23日修正之刑法第50

條調查受刑人是否聲請定應執行刑調查表影本在卷可稽。茲

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核認聲請為正當，爰審

酌受刑人犯如原裁定附表編號2至4所示詐欺取財犯行期間約

莫18日，且均係擔任同一詐騙集團之車手，屬犯罪類型同質

性高之犯罪，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甚高，施以刑罰之邊際

效應將有所遞減，應予以適度斟酌減輕，暨參酌附表所示各

罪之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手段、侵害法益種類相同，犯罪

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非重，附表各罪彼此間之關聯性，及

對受刑人施以矯正之必要性等，並衡以上開各罪宣告刑之有

期徒刑總和上限、各刑中最長期等情，就其所犯數罪為整體

非難評價，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

第2項、第53條、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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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劉兆菊

　　　　　　　　　　　　　　　　　　　法　官　呂寧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書記官　陳麗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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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579號
抗  告  人  劉映晊
（即受刑人）        
                    籍設桃園市○○區○○里00鄰○○○街0                        00號(桃園○○○○○○○○○)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5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359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
劉映晊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參年陸月。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劉映晊（下稱抗告人）前因詐欺等案件，先後經法院各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且均確定在案，有各該刑事判決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又本件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其判決確定日期為民國112年12月27日，而如附表編號2至6所示各罪，其等犯罪日期亦在上開判決確定日期之前。且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宣告刑得易科罰金，而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宣告刑則均不得易科罰金，依修正後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第1款之規定，固不得併合處罰，惟本件係檢察官依抗告人請求聲請定其應執行之有期徒刑，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依102年1月23日修正之刑法第50條調查受刑人是否聲請定應執行刑調查表影本在卷可考。是檢察官以原裁定法院為上開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聲請定應執行之刑，原裁定法院審核檢察官檢附相關卷證，認為檢察官之聲請洵屬正當。另經原裁定法院函請抗告人陳述意見，抗告人函覆希望原裁定法院從輕量刑等語，有其意見調查表1份在卷可按。爰依抗告人犯罪行為之不法及罪責程度、各罪之關聯性、犯罪情節、次數及行為態樣、數罪所反應抗告人之人格特性與傾向、對抗告人施以矯正之必要性暨法律所規定定應執行刑之內部及外部界線等，就其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為整體非難評價，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5月。另如附表編號5所示併科罰金部分，因無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而須定其應執行刑之情形，自應依原宣告之刑執行之，附此敘明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法院於定執行刑裁定內應敘明足以讓上級審判斷是否出於法律上恰當之決定性量刑理由，抗告人始憑以抗辯該定應執行裁定有何不當，上級審憑以審查該裁定使否有違法或不當，且以學說量刑三階段論裁定原則，即法院應從相關刑罰法律規定確定法定刑度之刑罰框限，次依受刑人所犯各罪侵害法益之整體行為責任情狀確定行為責任框限，再從受刑人整體所犯數罪評價其人格情狀以確定預防框限，最後在決定應執行刑最終量刑點時，在法定刑罰框限內判斷受刑人之預防責任，抗告人所犯如原裁定附表所示6罪均為詐欺類型犯罪，犯罪動機相同，手段類似犯罪時間密接於1年內，責任非難程度重複程度甚高，自應酌定較低之應執行刑，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5月，已接近6罪之宣告刑總和有期徒刑5年7月，且若抗告人未聲請併合處罰，扣除原裁定附表編號6所示得易科罰金部分，其餘各罪合併刑期為有期徒刑5年4月，相較原裁定定刑結果反而少1個月，原裁定法院漏未詳盡說明其量處近最上限刑之理由，實有責任非難過度重複，逾越責任框限、輕罪重罰影響抗告人未來復歸社會，致逾越預防框限，量刑法則適用不當之違法，爰依法提起抗告，請求撤銷原裁定，更為適當之裁定，並審酌抗告人擔任教會聖職工作，雖為解決家庭生計而一時思慮偏差行犯詐欺犯罪行為，但抗告人為警查獲後即坦承犯行，並表達出獄後願分期賠償被害人，一審法院判決後亦未上訴以節省司法資源，另考量林山田教授提出定執行刑裁定仍以加重應合併刑期中最重刑期之二分之一原則、黃榮堅教授提出數罪併罰應各刑相加後酌減三分之一之建議，抗告人所犯原裁定附表所示之罪之應執行刑刑度應落於有期徒刑2年至3年8月為當等語。
三、按刑法總則編第七章有關數罪併罰之規定，係立法者基於刑事政策之考量，其目的旨在避免數罪累計而處罰過嚴，罪責失衡，藉此將被告所犯數罪合併之刑度得以重新裁量，防止刑罰過苛，以保障人權。此由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1條第5款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其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可知定執行刑制度的功能在於授權法官權衡個案，綜合考量各罪不法程度與行為人的罪責，所定的執行刑既不應該評價不足，亦不得過度評價，經過充分評價所宣告的執行刑，必須符合罪責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之要求，倘併合處罰之複數有期徒刑僅以累加計算合併執行，造成應執行有期徒刑過長，即會成為過度評價。再者，國家使用刑罰懲罰或矯治犯罪，必須考慮手段的效益，使用過度的刑罰，會使邊際效用遞減，未必能達到目的，卻造成犯罪管理的過度花費，故數罪合併定執行刑的制度，內部功能是依據罪責相當原則，進行充分而不過度的評價，外部功能則是實現刑罰經濟的功能（司法院釋字第662號解釋之池啟明、許玉秀大法官協同意見書參照）。是法院就應併合處罰之數個有期徒刑宣告定其應執行刑時，不僅應遵守上開所定「以宣告各刑中之最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30年」之外部界限，更應受不得明顯違反公平正義、法律秩序理念及目的之規範。執行刑之酌定，應視行為人所犯數罪之犯罪類型而定，即倘行為人所犯數罪屬相同之犯罪類型者，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自應綜合各罪判斷酌定較低之應執行刑；然行為人所犯數罪雖屬相同之犯罪類型，但所侵犯者為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則較低，而可酌定較高之應執行刑；另行為人所犯數罪非惟犯罪類型相同，且其行為態樣、手段、動機均相似者，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更高，更應酌定較低之應執行刑；反之，行為人所犯數罪各屬不同之犯罪類型者，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最低，當可酌定較高之應執行刑。
四、經查：抗告人因犯如原裁定附表所示各罪，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即原裁定法院）先後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確定，且附表編號2至6所示之罪，其犯罪時間係在附表編號1所示裁判確定日（即112年12月27日）前所犯，有各該判決書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又抗告人所犯如原裁定附表編號6所示之罪係得易科罰金亦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如原裁定附表編號5所示之罪則係得易服社會勞動但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如原裁定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罪則係不得易科罰金亦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茲檢察官依抗告人請求，就如原裁定附表編號1至6所示各罪聲請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經原裁定法院認聲請為正當，就附表編號1至6所示各罪，定其應執行刑有期徒刑5年5月，係在各宣告有期徒刑之最長期（1年4月）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即5年7月）以下，經核固未逾越刑法第51條第5款之外部性界限，經對比亦有所減輕。惟本件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均為詐欺取財類型犯罪，
　　其中111年8、9月（即原裁定附表編號2至4所示之罪）係擔任綽號「惠惠」詐欺集團之車手，均屬相同罪質之詐欺行為，僅係經由不同檢察署、法院起訴、審判，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甚高，因此數罪之整體非難評價即應予減輕，以符合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罪刑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之內部界限，予以審酌適當量處應執行刑。原裁定並未充分考量及此，而過度評價詐欺罪之刑期，而定刑為5年5月，等同累加編號2至4之所犯各罪之刑度達3年6月，此與一般詐欺案件就「車手」角色之定刑酌減幅度差異甚大，致罪刑不相當，其裁量權之行使，對於公平正義、法律秩序理念及目的之規範已有所違背，難認妥適。是抗告意旨主張原裁定應執行刑罰過重等語，為有理由。
五、原裁定既有上開違誤，即屬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原裁定關於該部分予以撤銷，又原審既已就附表所示之數宣告徒刑之執行刑為實體審酌，本院自為裁定並未損及受刑人之審級利益，且為免發回原裁定法院重新裁定徒增司法資源之耗費，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後段規定自為裁定。本件檢察官依受刑人請求，聲請就附表所示各罪定其應執行刑，雖原裁定附表編號1至4、原裁定附表編號5、原裁定附表編號6所示之罪分別為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亦不得易科罰金、得易服社會勞動但不得易科罰金、得易科罰金亦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依修正後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規定，原不得就原裁定附表之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亦不得易科罰金、得易服社會勞動但不得易科罰金、得易科罰金亦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刑定應執行刑，惟抗告人表明願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定應執行刑，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依102年1月23日修正之刑法第50條調查受刑人是否聲請定應執行刑調查表影本在卷可稽。茲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核認聲請為正當，爰審酌受刑人犯如原裁定附表編號2至4所示詐欺取財犯行期間約莫18日，且均係擔任同一詐騙集團之車手，屬犯罪類型同質性高之犯罪，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甚高，施以刑罰之邊際效應將有所遞減，應予以適度斟酌減輕，暨參酌附表所示各罪之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手段、侵害法益種類相同，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非重，附表各罪彼此間之關聯性，及對受刑人施以矯正之必要性等，並衡以上開各罪宣告刑之有期徒刑總和上限、各刑中最長期等情，就其所犯數罪為整體非難評價，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第2項、第53條、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劉兆菊
　　　　　　　　　　　　　　　　　　　法　官　呂寧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書記官　陳麗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579號
抗  告  人  劉映晊
（即受刑人）        
                    籍設桃園市○○區○○里00鄰○○○街0                        00號(桃園○○○○○○○○○)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
華民國113年11月5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3591號），提起抗告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
劉映晊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
刑參年陸月。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劉映晊（下稱抗告人）前
    因詐欺等案件，先後經法院各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且均確
    定在案，有各該刑事判決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
    又本件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其判決確定日期為民國112年
    12月27日，而如附表編號2至6所示各罪，其等犯罪日期亦在
    上開判決確定日期之前。且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
    宣告刑得易科罰金，而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宣告刑則均不
    得易科罰金，依修正後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第1款之規定，
    固不得併合處罰，惟本件係檢察官依抗告人請求聲請定其應
    執行之有期徒刑，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依102年1月23日修
    正之刑法第50條調查受刑人是否聲請定應執行刑調查表影本
    在卷可考。是檢察官以原裁定法院為上開犯罪事實最後判決
    之法院聲請定應執行之刑，原裁定法院審核檢察官檢附相關
    卷證，認為檢察官之聲請洵屬正當。另經原裁定法院函請抗
    告人陳述意見，抗告人函覆希望原裁定法院從輕量刑等語，
    有其意見調查表1份在卷可按。爰依抗告人犯罪行為之不法
    及罪責程度、各罪之關聯性、犯罪情節、次數及行為態樣、
    數罪所反應抗告人之人格特性與傾向、對抗告人施以矯正之
    必要性暨法律所規定定應執行刑之內部及外部界線等，就其
    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為整體非難評價，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
    5年5月。另如附表編號5所示併科罰金部分，因無數罪併罰
    有二裁判以上，而須定其應執行刑之情形，自應依原宣告之
    刑執行之，附此敘明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法院於定執行刑裁定內應敘明足以讓
    上級審判斷是否出於法律上恰當之決定性量刑理由，抗告人
    始憑以抗辯該定應執行裁定有何不當，上級審憑以審查該裁
    定使否有違法或不當，且以學說量刑三階段論裁定原則，即
    法院應從相關刑罰法律規定確定法定刑度之刑罰框限，次依
    受刑人所犯各罪侵害法益之整體行為責任情狀確定行為責任
    框限，再從受刑人整體所犯數罪評價其人格情狀以確定預防
    框限，最後在決定應執行刑最終量刑點時，在法定刑罰框限
    內判斷受刑人之預防責任，抗告人所犯如原裁定附表所示6
    罪均為詐欺類型犯罪，犯罪動機相同，手段類似犯罪時間密
    接於1年內，責任非難程度重複程度甚高，自應酌定較低之
    應執行刑，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5月，已接近6罪之
    宣告刑總和有期徒刑5年7月，且若抗告人未聲請併合處罰，
    扣除原裁定附表編號6所示得易科罰金部分，其餘各罪合併
    刑期為有期徒刑5年4月，相較原裁定定刑結果反而少1個月
    ，原裁定法院漏未詳盡說明其量處近最上限刑之理由，實有
    責任非難過度重複，逾越責任框限、輕罪重罰影響抗告人未
    來復歸社會，致逾越預防框限，量刑法則適用不當之違法，
    爰依法提起抗告，請求撤銷原裁定，更為適當之裁定，並審
    酌抗告人擔任教會聖職工作，雖為解決家庭生計而一時思慮
    偏差行犯詐欺犯罪行為，但抗告人為警查獲後即坦承犯行，
    並表達出獄後願分期賠償被害人，一審法院判決後亦未上訴
    以節省司法資源，另考量林山田教授提出定執行刑裁定仍以
    加重應合併刑期中最重刑期之二分之一原則、黃榮堅教授提
    出數罪併罰應各刑相加後酌減三分之一之建議，抗告人所犯
    原裁定附表所示之罪之應執行刑刑度應落於有期徒刑2年至3
    年8月為當等語。
三、按刑法總則編第七章有關數罪併罰之規定，係立法者基於刑
    事政策之考量，其目的旨在避免數罪累計而處罰過嚴，罪責
    失衡，藉此將被告所犯數罪合併之刑度得以重新裁量，防止
    刑罰過苛，以保障人權。此由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1
    條第5款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
    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其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
    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
    30年，可知定執行刑制度的功能在於授權法官權衡個案，綜
    合考量各罪不法程度與行為人的罪責，所定的執行刑既不應
    該評價不足，亦不得過度評價，經過充分評價所宣告的執行
    刑，必須符合罪責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之要求，倘併合處罰
    之複數有期徒刑僅以累加計算合併執行，造成應執行有期徒
    刑過長，即會成為過度評價。再者，國家使用刑罰懲罰或矯
    治犯罪，必須考慮手段的效益，使用過度的刑罰，會使邊際
    效用遞減，未必能達到目的，卻造成犯罪管理的過度花費，
    故數罪合併定執行刑的制度，內部功能是依據罪責相當原則
    ，進行充分而不過度的評價，外部功能則是實現刑罰經濟的
    功能（司法院釋字第662號解釋之池啟明、許玉秀大法官協
    同意見書參照）。是法院就應併合處罰之數個有期徒刑宣告
    定其應執行刑時，不僅應遵守上開所定「以宣告各刑中之最
    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30年」
    之外部界限，更應受不得明顯違反公平正義、法律秩序理念
    及目的之規範。執行刑之酌定，應視行為人所犯數罪之犯罪
    類型而定，即倘行為人所犯數罪屬相同之犯罪類型者，於併
    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自應綜合各罪判斷
    酌定較低之應執行刑；然行為人所犯數罪雖屬相同之犯罪類
    型，但所侵犯者為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
    ，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則較低，而可酌定
    較高之應執行刑；另行為人所犯數罪非惟犯罪類型相同，且
    其行為態樣、手段、動機均相似者，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
    非難重複之程度更高，更應酌定較低之應執行刑；反之，行
    為人所犯數罪各屬不同之犯罪類型者，於併合處罰時，其責
    任非難重複之程度最低，當可酌定較高之應執行刑。
四、經查：抗告人因犯如原裁定附表所示各罪，經臺灣臺南地方
    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臺灣桃園地
    方法院（即原裁定法院）先後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確定，且
    附表編號2至6所示之罪，其犯罪時間係在附表編號1所示裁
    判確定日（即112年12月27日）前所犯，有各該判決書及本
    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又抗告人所犯如原裁定附表編
    號6所示之罪係得易科罰金亦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如原裁
    定附表編號5所示之罪則係得易服社會勞動但不得易科罰金
    之罪，如原裁定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罪則係不得易科罰金亦
    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茲檢察官依抗告人請求，就如原裁
    定附表編號1至6所示各罪聲請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經原裁
    定法院認聲請為正當，就附表編號1至6所示各罪，定其應執
    行刑有期徒刑5年5月，係在各宣告有期徒刑之最長期（1年4
    月）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即5年7月）以下，經核固未逾
    越刑法第51條第5款之外部性界限，經對比亦有所減輕。惟
    本件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均為詐欺取財類型犯罪，
　　其中111年8、9月（即原裁定附表編號2至4所示之罪）係擔
    任綽號「惠惠」詐欺集團之車手，均屬相同罪質之詐欺行為
    ，僅係經由不同檢察署、法院起訴、審判，責任非難重複之
    程度甚高，因此數罪之整體非難評價即應予減輕，以符合比
    例原則、平等原則、罪刑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之內
    部界限，予以審酌適當量處應執行刑。原裁定並未充分考量
    及此，而過度評價詐欺罪之刑期，而定刑為5年5月，等同累
    加編號2至4之所犯各罪之刑度達3年6月，此與一般詐欺案件
    就「車手」角色之定刑酌減幅度差異甚大，致罪刑不相當，
    其裁量權之行使，對於公平正義、法律秩序理念及目的之規
    範已有所違背，難認妥適。是抗告意旨主張原裁定應執行刑
    罰過重等語，為有理由。
五、原裁定既有上開違誤，即屬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原裁定
    關於該部分予以撤銷，又原審既已就附表所示之數宣告徒刑
    之執行刑為實體審酌，本院自為裁定並未損及受刑人之審級
    利益，且為免發回原裁定法院重新裁定徒增司法資源之耗費
    ，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後段規定自為裁定。本件檢察官
    依受刑人請求，聲請就附表所示各罪定其應執行刑，雖原裁
    定附表編號1至4、原裁定附表編號5、原裁定附表編號6所示
    之罪分別為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亦不得易科罰金、得易服社會
    勞動但不得易科罰金、得易科罰金亦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
    依修正後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規定，原不得就原裁定附表
    之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亦不得易科罰金、得易服社會勞動但不
    得易科罰金、得易科罰金亦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刑定應執行
    刑，惟抗告人表明願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定應執行刑，有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依102年1月23日修正之刑法第50條調查
    受刑人是否聲請定應執行刑調查表影本在卷可稽。茲檢察官
    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核認聲請為正當，爰審酌受刑
    人犯如原裁定附表編號2至4所示詐欺取財犯行期間約莫18日
    ，且均係擔任同一詐騙集團之車手，屬犯罪類型同質性高之
    犯罪，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甚高，施以刑罰之邊際效應將
    有所遞減，應予以適度斟酌減輕，暨參酌附表所示各罪之犯
    罪類型、行為態樣、手段、侵害法益種類相同，犯罪行為之
    不法與罪責程度非重，附表各罪彼此間之關聯性，及對受刑
    人施以矯正之必要性等，並衡以上開各罪宣告刑之有期徒刑
    總和上限、各刑中最長期等情，就其所犯數罪為整體非難評
    價，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
第2項、第53條、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劉兆菊
　　　　　　　　　　　　　　　　　　　法　官　呂寧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書記官　陳麗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579號
抗  告  人  劉映晊
（即受刑人）        
                    籍設桃園市○○區○○里00鄰○○○街0                        00號(桃園○○○○○○○○○)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5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359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
劉映晊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參年陸月。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劉映晊（下稱抗告人）前因詐欺等案件，先後經法院各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且均確定在案，有各該刑事判決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又本件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其判決確定日期為民國112年12月27日，而如附表編號2至6所示各罪，其等犯罪日期亦在上開判決確定日期之前。且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宣告刑得易科罰金，而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宣告刑則均不得易科罰金，依修正後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第1款之規定，固不得併合處罰，惟本件係檢察官依抗告人請求聲請定其應執行之有期徒刑，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依102年1月23日修正之刑法第50條調查受刑人是否聲請定應執行刑調查表影本在卷可考。是檢察官以原裁定法院為上開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聲請定應執行之刑，原裁定法院審核檢察官檢附相關卷證，認為檢察官之聲請洵屬正當。另經原裁定法院函請抗告人陳述意見，抗告人函覆希望原裁定法院從輕量刑等語，有其意見調查表1份在卷可按。爰依抗告人犯罪行為之不法及罪責程度、各罪之關聯性、犯罪情節、次數及行為態樣、數罪所反應抗告人之人格特性與傾向、對抗告人施以矯正之必要性暨法律所規定定應執行刑之內部及外部界線等，就其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為整體非難評價，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5月。另如附表編號5所示併科罰金部分，因無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而須定其應執行刑之情形，自應依原宣告之刑執行之，附此敘明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法院於定執行刑裁定內應敘明足以讓上級審判斷是否出於法律上恰當之決定性量刑理由，抗告人始憑以抗辯該定應執行裁定有何不當，上級審憑以審查該裁定使否有違法或不當，且以學說量刑三階段論裁定原則，即法院應從相關刑罰法律規定確定法定刑度之刑罰框限，次依受刑人所犯各罪侵害法益之整體行為責任情狀確定行為責任框限，再從受刑人整體所犯數罪評價其人格情狀以確定預防框限，最後在決定應執行刑最終量刑點時，在法定刑罰框限內判斷受刑人之預防責任，抗告人所犯如原裁定附表所示6罪均為詐欺類型犯罪，犯罪動機相同，手段類似犯罪時間密接於1年內，責任非難程度重複程度甚高，自應酌定較低之應執行刑，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5月，已接近6罪之宣告刑總和有期徒刑5年7月，且若抗告人未聲請併合處罰，扣除原裁定附表編號6所示得易科罰金部分，其餘各罪合併刑期為有期徒刑5年4月，相較原裁定定刑結果反而少1個月，原裁定法院漏未詳盡說明其量處近最上限刑之理由，實有責任非難過度重複，逾越責任框限、輕罪重罰影響抗告人未來復歸社會，致逾越預防框限，量刑法則適用不當之違法，爰依法提起抗告，請求撤銷原裁定，更為適當之裁定，並審酌抗告人擔任教會聖職工作，雖為解決家庭生計而一時思慮偏差行犯詐欺犯罪行為，但抗告人為警查獲後即坦承犯行，並表達出獄後願分期賠償被害人，一審法院判決後亦未上訴以節省司法資源，另考量林山田教授提出定執行刑裁定仍以加重應合併刑期中最重刑期之二分之一原則、黃榮堅教授提出數罪併罰應各刑相加後酌減三分之一之建議，抗告人所犯原裁定附表所示之罪之應執行刑刑度應落於有期徒刑2年至3年8月為當等語。
三、按刑法總則編第七章有關數罪併罰之規定，係立法者基於刑事政策之考量，其目的旨在避免數罪累計而處罰過嚴，罪責失衡，藉此將被告所犯數罪合併之刑度得以重新裁量，防止刑罰過苛，以保障人權。此由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1條第5款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其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可知定執行刑制度的功能在於授權法官權衡個案，綜合考量各罪不法程度與行為人的罪責，所定的執行刑既不應該評價不足，亦不得過度評價，經過充分評價所宣告的執行刑，必須符合罪責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之要求，倘併合處罰之複數有期徒刑僅以累加計算合併執行，造成應執行有期徒刑過長，即會成為過度評價。再者，國家使用刑罰懲罰或矯治犯罪，必須考慮手段的效益，使用過度的刑罰，會使邊際效用遞減，未必能達到目的，卻造成犯罪管理的過度花費，故數罪合併定執行刑的制度，內部功能是依據罪責相當原則，進行充分而不過度的評價，外部功能則是實現刑罰經濟的功能（司法院釋字第662號解釋之池啟明、許玉秀大法官協同意見書參照）。是法院就應併合處罰之數個有期徒刑宣告定其應執行刑時，不僅應遵守上開所定「以宣告各刑中之最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30年」之外部界限，更應受不得明顯違反公平正義、法律秩序理念及目的之規範。執行刑之酌定，應視行為人所犯數罪之犯罪類型而定，即倘行為人所犯數罪屬相同之犯罪類型者，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自應綜合各罪判斷酌定較低之應執行刑；然行為人所犯數罪雖屬相同之犯罪類型，但所侵犯者為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則較低，而可酌定較高之應執行刑；另行為人所犯數罪非惟犯罪類型相同，且其行為態樣、手段、動機均相似者，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更高，更應酌定較低之應執行刑；反之，行為人所犯數罪各屬不同之犯罪類型者，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最低，當可酌定較高之應執行刑。
四、經查：抗告人因犯如原裁定附表所示各罪，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即原裁定法院）先後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確定，且附表編號2至6所示之罪，其犯罪時間係在附表編號1所示裁判確定日（即112年12月27日）前所犯，有各該判決書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又抗告人所犯如原裁定附表編號6所示之罪係得易科罰金亦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如原裁定附表編號5所示之罪則係得易服社會勞動但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如原裁定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罪則係不得易科罰金亦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茲檢察官依抗告人請求，就如原裁定附表編號1至6所示各罪聲請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經原裁定法院認聲請為正當，就附表編號1至6所示各罪，定其應執行刑有期徒刑5年5月，係在各宣告有期徒刑之最長期（1年4月）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即5年7月）以下，經核固未逾越刑法第51條第5款之外部性界限，經對比亦有所減輕。惟本件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均為詐欺取財類型犯罪，
　　其中111年8、9月（即原裁定附表編號2至4所示之罪）係擔任綽號「惠惠」詐欺集團之車手，均屬相同罪質之詐欺行為，僅係經由不同檢察署、法院起訴、審判，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甚高，因此數罪之整體非難評價即應予減輕，以符合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罪刑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之內部界限，予以審酌適當量處應執行刑。原裁定並未充分考量及此，而過度評價詐欺罪之刑期，而定刑為5年5月，等同累加編號2至4之所犯各罪之刑度達3年6月，此與一般詐欺案件就「車手」角色之定刑酌減幅度差異甚大，致罪刑不相當，其裁量權之行使，對於公平正義、法律秩序理念及目的之規範已有所違背，難認妥適。是抗告意旨主張原裁定應執行刑罰過重等語，為有理由。
五、原裁定既有上開違誤，即屬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原裁定關於該部分予以撤銷，又原審既已就附表所示之數宣告徒刑之執行刑為實體審酌，本院自為裁定並未損及受刑人之審級利益，且為免發回原裁定法院重新裁定徒增司法資源之耗費，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後段規定自為裁定。本件檢察官依受刑人請求，聲請就附表所示各罪定其應執行刑，雖原裁定附表編號1至4、原裁定附表編號5、原裁定附表編號6所示之罪分別為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亦不得易科罰金、得易服社會勞動但不得易科罰金、得易科罰金亦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依修正後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規定，原不得就原裁定附表之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亦不得易科罰金、得易服社會勞動但不得易科罰金、得易科罰金亦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刑定應執行刑，惟抗告人表明願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定應執行刑，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依102年1月23日修正之刑法第50條調查受刑人是否聲請定應執行刑調查表影本在卷可稽。茲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核認聲請為正當，爰審酌受刑人犯如原裁定附表編號2至4所示詐欺取財犯行期間約莫18日，且均係擔任同一詐騙集團之車手，屬犯罪類型同質性高之犯罪，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甚高，施以刑罰之邊際效應將有所遞減，應予以適度斟酌減輕，暨參酌附表所示各罪之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手段、侵害法益種類相同，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非重，附表各罪彼此間之關聯性，及對受刑人施以矯正之必要性等，並衡以上開各罪宣告刑之有期徒刑總和上限、各刑中最長期等情，就其所犯數罪為整體非難評價，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第2項、第53條、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劉兆菊
　　　　　　　　　　　　　　　　　　　法　官　呂寧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書記官　陳麗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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